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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7 日，河南省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大磨岭煤矿项目（年

产 60 万吨原煤）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

监测单位、施工单位、环评报告编制单位、监理单位并特邀 3名专家组成，共计

12人。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煤炭采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

保部门批复文件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环保验收。与会代表踏勘现场，听取汇报、

审阅资料，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大磨岭煤矿位于新密市与新郑市交界处，行政隶属新密市苟堂镇和大隗镇，

井田中心西距新密市 20km，东距新郑市 23km。主要开采煤层为二 1 煤，可采储

量 3566.7 万 t ，井田东西长 4～4.6km，南北宽 3.3km，面积 10.8km2，开采标

高 120m～-750m。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 0.60Mt/a。服务年限 42.5年。 

主要建设内容：主体工程包括：主、副、风立井，生产系统包括输煤走廊、

拣矸楼、汽车装车仓等，辅助生产系统主要包括井下注浆站、瓦斯抽放站、变电

所、器材库、器材棚、机修车间、设备材料堆场、锅炉房等，办公生活包括灯房

浴室更衣室联合建筑、区队办公楼、综合办公楼，单身宿舍。储运工程包括矸石

周转场，储煤场及煤仓等，环保工程包括矿井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站、危废

暂存间、高噪声设备降噪、燃气锅炉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该矿的承办单位为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其前身是新密市超化煤矿，

始建于 1974 年，设计生产能力 0.3Mt/a。2005 年 5 月，同北京融达投资有限

公司合作，组建新的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该公司超化煤矿即将关闭，大

磨岭煤矿为其接替井，由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豫发改能【2007】1254



 

 

号文核准立项。 

2005 年 8 月，煤炭工业部郑州设计研究院（现更名为“中赟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编制完成《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大磨岭煤矿可行性研究报告》。 

    2006 年 6 月，河南省环境保护局以豫环审[2006]104 号文对《河南省新密

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大磨岭煤矿项目（年产 60 万吨原煤）环境影响报告书》

进行批复。 

在工程后续设计中，矿方委托煤炭工业郑州设计研究院（现更名为“中赟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7 月编制完成了《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

大磨岭煤矿初步设计》，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以豫煤规〔2007〕954 号文予

以批准。2007 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以豫煤规【2007】954 号对本项目初步设

计进行了批复，2011 年 3 月煤炭工业郑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河

南省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大磨岭煤矿初步设计修改》，2011 年 5 月河南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豫能局煤炭【2011】10 号文对初步设计修改进行了批

复，2018 年 1 月中赟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河南省新密市超化煤矿

有限公司大磨岭煤矿初步设计变更》，2018 年 2 月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办公

室以豫煤行【2018】37 号文对初步设计变更进行了批复。 

大磨岭煤矿设计生产能力为 60 万 t/a，验收监测期间实际生产规模

1563-1745t/d，达到设计能力 86%-96%，均满足工况>75%的要求，环保设施运

行稳定良好，符合验收工况条件。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环评时总投资 36818.89 万元，环保投资 1087.71 万元，占总投资

的 2.95%。 

实际总投资 138138.10 万元，环保工程投资 1590 万元，环保投资占项目

建设总投资的比例为 1.1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调查的范围与原环评一致，调查对象为工程建设内容及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 

二、工程变动情况 

通过与“煤炭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环办 [2015]52 号文）



 

 

对比，本工程变动均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生态 

运行期的主要生态保护措施有：煤矿开采对矿区的地形地貌、耕地、草地、

地表建筑物、道路等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采取了土地整治、道路修缮等工作。 

2、废污水 

施工期产生的矿井涌水引入矿井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用于施工用水和场地

防尘洒水，多余部分达标外排。施工生活污水经收集后回用于洒水。 

依据原环评批复，施工期和营运期生活污水达标处理，工业废水不外排，

特别是矿井涌水必须全部达标处理后用于郑州裕中发电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利

用，由于裕中电厂投产使用早，已有稳定的用水来源，无法接纳本项目矿井水，

故本项目用两座 Q＝400m3/h 的斜管沉淀池和处理能力 500m3/h 重力式无阀滤池

对矿井排水进行处理，处理后的矿井水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部分用于工业场地洒水除尘和井下消防洒水

除尘，剩余部分排入经 120m 涵洞和 720m 明渠泽河作为生态补水。 

地面生活污水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处理，消毒后达到《贾鲁河流域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908-2014）要求，用于灌浆站、瓦斯抽放站冷却水、

地面绿化、空压机冷却补水，剩余通过总排口排入泽河。 

3、废气 

（1）本项目供热采用燃气锅炉和空压机余热，燃气锅炉采用低氮燃烧技

术。 

（2）本项目设有 2 个汽车装车筒仓（2×5000t）和 1 个占地面积 1000m2

封闭式方形储煤场，矸石周转场采用四周围堰+抑尘网，顶部加棚，并在四周

配置喷雾洒水装置用于降尘。 

（3）本项目运输采用全封闭车厢或加遮蓬布的汽车作为运煤车辆，同时

在车辆进出煤矿时冲洗轮胎，定期对运煤道路进行洒水降尘，适时对固定的运

煤公路予以清扫、洒水，避免在大风天气运输原煤。 

（4）食堂油烟采用静电油烟净化器。 

4、噪声 



 

 

针对运行期主要噪声源，本次工程采取的降噪措施有①选用高效低噪产

品；②设备基础减振；③矿井提升系统设置司机操作隔声室，矿井扇风机房、

压风机房进、放气孔设置抗性消声器。空压机房等高噪声混响严重的车间采取

吸声措施，空压机和主通风机安装隔声罩，并对主通风机排风口安转消声器；

④水泵和泥浆泵进出口安装柔性接头。 

5、固体废物 

施工期矸石部分填垫场地，目前该区域已平整、覆土、绿化；多余部分在

临时矸石处置场周转后用于填沟造地或运往矸石砖厂综合利用。营运期矸石供

新密市炎昶煤矸石砖厂综合利用。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生活垃圾均运送至大隗镇

垃圾中转站处置；危险废物送至洛阳德正废弃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安全处置；

煤泥作为低热值煤地销。 

本项目固体废物 100%得到安全处置，未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6、环境管理措施调查 

大磨岭煤矿矿设置有环保机构，安排有专职人员，制定了必要的环保规章

制度，环境管理较规范，环境监测委托外部有资质单位承担。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根据调查，本项目选用两座 Q=400m3/h 的斜管沉淀池和处理能力

500m3/h 重力式无阀滤池对矿井排水进行处理，处理后的矿井水达到《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生活污水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

理设备处理，消毒后达到《贾鲁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908-2014）

要求。 

（2）根据监测，场界四周昼、夜间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 类标准限值。 

（3）本项目固体废物煤矸石及危险废物均得到安全处置。 

（4）厂区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浓度能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要求（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mg/m3）。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环境空气影响 

本项目环境空气未出现超标现象，各监测因子浓度可满足 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 

（2）地表水环境影响 

本次验收时地表水监测断面与环评阶段一致，由监测结果可知，水质与环

评阶段对比变化不大，泽河河段所监测的两个断面的 DO、SS、CODcr、BOD5和

氨氮浓度均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

其他监测项目指标均可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要求。 

双洎河评价河段所监测的两个断面的 DO、CODcr、BOD5 和全盐量浓度不能

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所监测的 pH 值、

DO、硫化物、氟化物、砷、石油类等指标均可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 

（3）地下水环境影响 

通过对工业场地附近 5 个村庄水井水质进行监测，监测点的水质除微生物

指标外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和《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水标准要求。表明本项目建设对区域地下水水质影响

不大。 

（5）声环境影响 

依据监测报告，工业场地外敏感点环境噪声昼、夜间噪声值均满足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 2 类标准要求。 

（6）社会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矿区及调查区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没有文物

保护单位；未发现受特殊保护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井田及周边不涉及饮用

水源保护区及名胜古迹、文物保护等敏感区域。 

（7）公众意见调查 

项目在施工期和试运行期未发生公众环保投诉，在验收调查期间，公众意

见调查采取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的方式。公众意见调查表统计结果显示，被调

查者中 98.1%表示对该公司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满意，1.9%表示较满意，没

有不满意者，说明本项目施工及试运行期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影响是轻微的、可

接受的。 

 



 

 



 

 

 


